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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没 经 过 法 院 实 体 审
理、仅是程序空转的行政诉讼
监督案件，检察机关在办理过
程中，要通过审查原审裁判卷
宗、会见双方当事人的方式，初
步了解案情，明确双方争议的
焦点。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
有理的，检察机关要通过充分
运用调查核实权，让“证据”说
话，还原事实真相，辨明谁是谁
非，最终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确有瑕疵，且给行政相对人权
益造成损失的，依法应当赔偿
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但赔偿标
准必须把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坚决避免为平息争议而“和
稀泥”，以此重树严格依法行政
的信仰。通过调查核实发现行
政相对人提出的赔偿请求超出
合理范围的，检察机关要通过
摆事实、讲道理，讲明法律利害
关系，教育、引导行政相对人在
合理范围内主张损失，放弃不
合理、不真实诉求，全力推动构
建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

（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
丁权君）

■检察官说法

有理有据有节
推进行政争议化解

□讲述人：湖北省罗田县检察院 涂毅
本报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王章丁/整理

“别看这块铸件体积不大，有一吨多重呢，是一家上市公司订购的。”上月初，我
又一次来到某涉案企业回访，企业负责人樊某指着一块铸件骄傲地告诉我。看到企
业经营状况整体向好、负责人重拾经营信心，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行政处罚未完全履行

2021 年 6 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的“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专项行动中，我和同事到罗田县法院摸排案件线索。罗田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的一起强制执行案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2020 年 8 月，罗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中，发现樊某经营的企业使用的起重机械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遂对其下发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因企业未在要求时间内整改，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作出罚款
的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书生效后，该企业主动缴纳了部分罚款，随后既没有整改相关问题，
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起诉。因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无果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法律程序向罗田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整改超时事出有因

通过调阅相关案卷和查阅相关法规，我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并无不妥。既然企
业主动缴纳了部分罚款，也没有申请复议或起诉，说明企业对相关问题有一定认
识。可为什么缴纳部分罚款后，企业在要求时间内又没有整改呢？带着疑惑，我到涉
案企业走访调查。

原来，该企业使用的起重机械是两台电动单梁起重机。按照相关规定，起重机
械属于特种设备，必须定期年检，而年检时要提供合格证等资料，可由于人员更换，
机器合格证不慎遗失。补办合格证需要准备相关资料，这才造成整改完成时已经超
过了要求时间。

我还了解到，该企业的前身是国有企业，国企改制后，樊某和其他老职工凑钱
注册了新公司，在旧厂房里继续经营，创造了 40 多个工作岗位安置前同事。多年
来，企业经营不算顺畅，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后，更是勉强维持，一度准备及时止损、
停产关厂。

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樊某认为企业自身确有过错，但他同
时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考虑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实在是无力缴纳全部罚款，只
能缴纳部分以表态度。得知该案已经被移送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樊某请求我们
帮助协调，助企业渡过难关。

听证会促成和解

立足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纾难解困，我提出以公开听证的方式推
动各方达成共识，化解行政争议。

经过多方协调，我院组织召开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开听证会，县法院、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当事人、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参加。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向樊某解读了行政处罚依据，讲述了违法使用特种设备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的典型案例，表示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企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切实整
改相关问题。随后，法院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相关法律法规，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地劝导樊某，人民监督员和律师代表也从第三方角度从中调和。

最终，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企业适当减轻处罚，免除
了部分罚款。樊某也当场表态会按时缴纳剩余罚款，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
员工集体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听证会后不久，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回复我，樊某已经
提交了整改效果等材料，也缴纳了剩余罚款。

不逃避、不放弃

因为一直很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今年 1 月 5 日，我到该企业开展行政检察“回
头看”，发现生产车间里正热火朝天地赶制一批订单。

樊某告诉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股东会原本对企业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
企业受到行政处罚后，大家都很灰心。公开听证会后，企业召开了股东会，针对将安
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统一了认识，组织了全体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并对所有机器设
备开展了安全检查。

与此同时，股东会认为各个单位关心关爱企业，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企业不能
辜负期望、轻言放弃。随着“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逐渐构
建，企业凭借“老厂”“老员工”工艺精良、经验丰富，抢抓机遇收获了一批订单，当前
企业已经转危为机，生产订单排到了明年。

看到随处可见的安全生产标识，企业经营状况也有向好趋势，我感到很欣慰。
回头再看该案的办理，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不逃避、
不放弃，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最终促进企业规范经营、安全生产，从而实现持续
健康发展。

度过危机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鲍莉 姜建超

被拆迁人李华 （化名） 主张被拆
的房子有 46.74 平方米；街道办事处
称，李华被拆的仅是 20 平方米的简
易房，按政策标准每平方米补偿 300
元。双方各执一词、争议久拖不决，
李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长 达 7 年 的 “ 拉 锯 战 ” 如 何 平
息？如何找到突破口？江苏省徐州市
检察院检察官经过深入调查，找到矛
盾症结，积极化解争议。最终，李华
同意与街道办事处达成和解，获得 1
万元赔偿，持续 7年的争议画上句号。

房屋被拆
补偿面积起争议

2017 年 12 月，个体工商户李华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街道办事处赔偿
被拆除的 46.74 平方米的房屋及屋内
财产损失 60 万元。法院认为，李华
的房屋于 2014 年 12 月被拆除，他时
隔三年才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遂
驳回李华的起诉。2021 年 8 月，李华
向徐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李华说，从房子被拆那天起，自
己就一直为这事奔波，找拆房子的街
道办事处讨说法、要赔偿。他认为，
街道办事处不该在没有征求自己同
意，也没讲好补偿数额的情况下，就
擅自拆了房子。这件事街道办事处一
直说要解决，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
他起诉到法院，却因时效已过被驳
回。李华还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场所证明，以证
实被拆的房子面积确实是 46.74 平方
米，为自有产权。

由于李华起诉时确已超过起诉期
限，法院裁判并无问题。但争议长达
7 年 悬 而 不 决 ， 在 这 场 “ 拉 锯 战 ”
中，双方都迫切需要找到突破口解决
争议。

检 察 官 找 到 街 道 办 事 处 ， 办 事
处工作人员也讲了他们的难处：“具
体的拆迁情况因人事变动、时间久
远，有些细节无法核实。我们根据
入户调查表，认为补偿的范围就是
20 平方米简易房的价格，而依据当
时政策规定，简易房补偿标准为每
平方米 300 元，李华房子经评估价格
是 6000 元。但李华却主张被拆的房
子 近 50 平 方 米 ， 并 提 供 了 营 业 执
照，但他并不能提供产权证，这样
我们当然不能采信；他说房屋内物
品 被 我 们 损 坏 了 ， 要 求 6 万 元 的 赔
偿，但是也没能提供证据，因此双
方一直相持不下。”

承 办 此 案 的 检 察 官 丁 权 君 意 识
到，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李华被
拆的房子到底是简易房还是营业用
房，面积又是多少。

深入调查
真相水落石出

要想化解争议，必须弄清事实真
相。虽然原址已被拆除，但丁权君决
定还是走一趟，寻找蛛丝马迹。功夫
不负有心人，当他在原址附近四处打
听是否有人知晓当年的拆迁情况时，
碰到了在原址对面经营面馆的吴峰

（化名）。而吴峰正是以前租李华房子
用于经营、直到房子被拆除才搬走的
租户。

吴峰告诉丁权君，自己所租的房
子并不是李华自己的，李华其实是

“二房东”。两间门面房共计 36 平方
米，是李华从新城小学 （化名） 那租
的，又于 2011 年转租给自己。租房
子的时候，李华将置办的冰箱等家用
电器、家具等物品以 1.3 万元的价格
打包处理给了自己。另外一间用石棉
瓦搭的简易房有 20 平方米左右，是
李华借用学校的围墙以及门面房的一
面墙搭建而成的。

2014 年 7 月，街道办事处开始动
员拆迁工作。每次动迁人员找上门
来，吴峰都通知李华来处理，但李华
始终不出面。动迁人员入户调查、测
量房子面积那天，吴峰也告诉李华
了，但是李华仍不出面，吴峰不得已
在动迁人员要求下，在 《房屋及土地
现状调查表》 上代签了李华的名字。
拆房子时，吴峰也在现场，房内的大
件物品也都已搬出。同时，吴峰还提
供了当年从李华处租房子的合同，合
同上明明白白写着两间门面房是新城
小学的。

既然房子是李华从新城小学租来
的，新城小学肯定有备案。循着这个
思路，丁权君又找到了新城小学，几
经周折，找到了当年负责出租门面房
的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原委。

工作人员讲述了 2006 年 8 月学校
将两间门面房租给李华及签订书面租
赁协议的过程，并向检察官提交了租
房协议。同时，工作人员告诉检察
官，门面房的补偿款，街道办事处早
已给了学校；而李华自行搭建简易房
并没有征得学校同意，不仅占用学校
的土地，还占用了学校的两面墙，一
面是学校的围墙，另一面是租给他的
门面房的侧墙。学校工作人员的说法
与吴峰的说法一致，且有合同原件等
作证，真相渐出水面。

但营业执照记载 46.74 平方米房
屋属于李华所有，又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排除疑点，检察机关决定调取工
商登记原始材料。检察官到当地工商
局调取了营业执照办理的档案材料，
发现档案材料中确实有一份 《营业场
所证明》，该份证明虽证实 46.74 平方
米的房屋属李华所有，落款处加盖了
街道办事处及村委会的公章。但该份
证明结尾处备注“仅限办理营业执照
使用”，而李华提交给检察机关的证
明复印件，并没有这行备注。检察官
意识到，李华很有可能隐瞒了一些事
实，但是村委会及街道办事处为什么
会出具这份证明呢？

带 着 这 个 疑 问 ， 检 察 官 又 马 不
停蹄地找到村干部。村干部告诉检
察官，他们也明知李华办理营业执
照 登 记 的 营 业 场 所 是 学 校 的 房 子 。
但为扶持村经济发展，对个体户申
请办理营业执照的，村里都会给出
个证明。不过，他们也担心事后会
产生纠纷，所以证明后面都会注明

“仅限办理营业执照使用”。街道办
事处鉴于证明由村委会作出，便直
接盖章确认。

真相水落石出！李华仅对 20 平
方米的简易房享有财产性权益。但街
道办事处在未与李华达成补偿协议的
情况下，强制拆除房屋，也存在执法
不当情形。

化解争议
案结事了政和

查 清 了 事 实 ， 检 察 机 关 着 手 推
进矛盾化解。由于双方主张的赔偿

数额悬殊、纠纷时间跨度又长，丁
权君先后多次对街道办事处和李华

“背靠背”分头做工作。
丁权君一一向李华出示了调取的

营业场所证明、租赁合同原件等客观
证据，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李华：“我
们经调查发现，只有 20 平方米的简
易房由你自行搭建，你对此享有财产
权。土地和门面房都是学校的，营业
执照上登记的经营场所包含了学校的
门面房，这你也是知道的；你主张房
屋内物品损失，据了解你早就将那些
家用电器等一并打包卖了。我们也理
解你的委屈，政府在没同你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就拆了房子。但事前，街道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三番五次找你，
你却一直没露面，我们知道你可能也
就是想‘争一口气’，但也得在应得
范围内合理主张不是？”李华边听边
频频点头，主动放弃了原先高额的赔
偿要求。

另一边，丁权君也指出街道办事
处在拆迁过程中，在没达成赔偿协议
的情况下就拆除房子，程序上确实有
不当之处，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一
定损失。工作人员表示，街道办事处
从始至终都是愿意赔偿的，只因对赔
偿数额双方意见相差太大，一直没有
谈拢。

为了给双方搭建交流平台，检察
机关召开双方见面会，并邀请村委
会 、 辖 区 派 出 所 派 员 参 会 ，“ 面 对
面”劝和。为了打消李华的疑虑，检
察机关还决定就此案召开公开听证
会，邀请法律经验丰富的三名律师担
任听证员。

听证会上，李华与街道办事处充
分表达了意见。听证员详细询问了李
华起诉的过程、街道办事处的拆迁过
程，指明李华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
期限，街道办事处执法过程存在不当
情形，双方当场同意通过和解方式解
决问题。

听 证 会 后 ， 经 过 多 轮 磋 商 ， 最
终，街道办事处对李华简易房损失及
补偿款利息损失共计赔偿 1 万元，双
方认可处理结果。

2021 年 11 月 10 日，李华主动撤
回了监督申请。

“事情久拖不决，我们也心力交
瘁，李华多次信访、报警，耗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检察机关勇担当、
善作为，查明真相、以理服人，也解
决了我们的难题。”街道办事处有关
负责人由衷地感谢道。

因对被拆房屋面积有争议，被拆迁人与街道办事处发生纠纷，诉讼又因超过法定
时效被法院驳回。面对悬而未决的争议，检察官深入调查，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

平息拆房“拉锯战”

姚雯/漫画


